
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助教管理办法

为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优化研究生培养环境，促进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，进一

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、科研中的作用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和责任意识，促进

学校的教学改革与建设，规范研究生助教管理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

理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》(教财〔2018〕12 号)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研究生助教岗位的设置

1.研究生助教岗位主要在对助教有迫切需求的本科生课程中设置，研究生助教属于教学

辅助岗位，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安排或要求研究生承担本应由任课教师承担

的教学任务。

2.研究生助教名额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统一下拨至各学院/学部，二级学院/

学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
3．助教岗位设置应以本科必修课程为主，且设岗的任课老师该学期课堂教学总学分不

得少于 4 个学分。

二、研究生助教岗位的申请

4.各学院/学部根据学科特点和要求安排助教岗位，公开公布助教岗位课程及数量。

5.研究生根据各学院/学部公布的助教岗位自愿选择，自行申请，由各学院/学部择优录

取。

6.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开学两周内应确定该学期的助教人选并完成公示。

三、聘用研究生助教的基本原则

7.研究生助教按照“按需设岗、职责明确、公开招聘、严格考核”的原则聘用。

8.应当优先考虑已进行贫困生认定的研究生。

9.原则上每位教师只能聘用一名助教，每位助教担任课程总学分不得少于 4 学分（允许

平行班）。

10.应当优先考虑本学期课堂教学任务较重的任课教师。

四、研究生助教岗位的职责

11.负责本科生课程的习题课、答疑、批改作业、组织讨论、社会调查、实习、实验的

教学辅导工作，具体职责内容由课程的任课老师确定。

12.研究生助教要认真学习所担任助教课程，熟悉课程内容、经常性跟班听课，了解教

学进度和内容，听从任课老师的工作安排。

13. 研究生“助教”聘用期为一个学期，学期内原则上不得自行中途退出或换人。

五、研究生助教工作的考核

14.聘期结束前，研究生助教及时填写《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助教考核表》交任课老师，

任课老师填写意见后由研究生本人交至所在学院/学部主管部门，主管部门填写意见并对考

核结果进行汇总。

15.各学院/学部将考核结果及时交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备案，作为发放津贴的主

要依据。

16.对于不认真履行助教职责的研究生，经任课老师提议，经各学院/学部分管领导批准，

可以随时中止聘用，报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备案。情节严重者，取消该生在校期间所

有申报助管助教资格。



17.各学院/学部所应认真组织、评估研究生助教工作。对不认真组织、评估研究生助教

工作的院系，将酌情减少该学院/学部的研究生助教岗位数。

六、研究生助教的津贴标准和发放

18.各学院/学部应根据研究生所担任的助教岗位对应课程总学分进行合理设定。标准为

110 元×学分×月数。封顶按 6 学分计。一学期按四个月计算。

19.对于不同学分的其他课程及助教工作量，可参考类比执行。

20.助教津贴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依据考核结果统一发放到研究生校园银行卡。

七、其它事项

21.以往文件中与本文规定不符者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22.本规定及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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